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案件撤回申請書

一、申請人因□門診診療費用給付□住院診療費用給付□事前審查事件，共     案，於　　年　　月　　日申請爭議審議。
二、申請人願撤回因不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複核之爭議審議案件(衛生福利部收文號：__________________號)。
三、謹請　鑒核，准予撤回爭議申請。　此處填寫申請爭議審議之日期。

　此　　致　　
衛生福利部此處填寫本部之收文號。


申請人：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蓋章）
        負責醫事人員：                          （蓋章）
[bookmark: _GoBack]            （請蓋原申請爭議審議之「醫事服務機構」及「負責醫事人員」印章）
 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依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6 條規定：「申請人申請審議後，於審議決定前，得撤回之；其經撤回後，不得就同一爭議之事實再行申請審議」。

